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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33�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8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申科股份

；

证券代码

：

002633

）

自

2014

年

1

月

27

日

上午开市起临时停牌

，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敬请投资者密切

关注

。

特此公告

。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75 � � �证券简称：新疆天业 编号：临 2014-006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拟策划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重大事项

，

该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27

日起停牌

。

公司承诺

：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解决同业竞争重大事项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

5

个工作日即

2014

年

2

月

7

日公告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02� �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1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近日收到总裁助理邓

近平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

邓近平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总裁助理职

务

，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

依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邓近平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

公司董事会对邓近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19 � � � �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2014-004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接到控

股股东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申光贸易

"

）

通知

：

申光贸易与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提前购回

/

延期购回协议书

》，

申光贸易在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约定购回式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变更为

2014

年

5

月

16

日

。

申光贸易约定购回交易业务情况详见公司

2013

年

5

月

24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 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15�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14-005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

，

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

9

：

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

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

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郑一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

任期自公司二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

公司独立董事对二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做出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

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

、

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其任职资格

、

教育背景

、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

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

，

未发现有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也未曾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

同意二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对郑

一波先生的聘任事宜

。

特此公告

。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7日

附件

：

人员简历

郑一波先生

，

1962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高级工程师

，

大学计算机系

本科毕业

，

2003

年

6

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

企业管理

"

研究生班毕业

。

2004

年

7

月起

，

任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郑一波先生通过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465

万股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4-002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报告

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８４５．９１

万元

—

３

，

９１３．１３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２０％～４０％

盈利

３

，

５５７．３９

盈利

２

，

１３４．４３

—

２

，

８４５．９１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由于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

，

导致公司第四季度销售收入没有达到预期

，

同时由于

营业成本上升导致产品毛利同比下降

；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发行的

２

亿元理财产品

，

目前实际提货率没有达到预期

，

由

此增加公司理财产品财务费用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2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4

日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在公司二楼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

《

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等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金明先生主持

，

全体董事以投

票方式表决了如下议案

：

一

、

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

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

，

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

28,

500

万元现金购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展

路南侧紫薇

·

永和坊项目

1

号楼

1-3

层商业房产用于开设门店

，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9,

582.43

万元

，

其余使用自有资金

。

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04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独董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购买资产的独立意见

》。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3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4

日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

《

章程

》、《

监事会议

事规则

》

等的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鹿凡先生主持

，

与会监事以投票方式逐

项表决了如下议案

：

一

、

以

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

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

，

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

28,

500

万元现金购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展

路南侧紫薇

o

永和坊项目

1

号楼

1-3

层商业房产用于开设门店

，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9,

582.43

万元

，

其余使用自有资金

。

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利于巩固

和提高区域竞争优势

，

强化区域经营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交易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意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计划使用不超过

28,500

万元现金购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展路南侧紫薇

o

永和坊项目

1

号楼

1-3

层商业房产用于开设门店

，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9,582.43

万元

，

其余使用自有资金

。

具体

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411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4

日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98

元

，

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8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

，

其中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

。

上述款项已于

2010

年

1

月

7

日全部到位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截至本次公告前

，

公司已计划安排使用超募资金

96,304.42

万元

，

剩余可使用超募资

金

19,582.43

万元

（

含超募资金利息

10,708.40

万元

）。

二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需

要

，

本次计划使用

19,582.43

万元超募资金

（

其中超募资金利息

10,708.40

万元

）

购买西安

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展路南侧紫薇

·

永和坊项目

1

号

楼

1-3

层商业房产

，

超募资金不足本次资产购买所需资金的部分

，

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补足

。

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三

、

紫薇

·

永和坊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项目为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展路南侧紫薇

·

永和坊项目

1

号楼

1-3

层商业房产

（

户室号

：

10101

号

、

10201

号

、

10301

号

），

由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

，

框剪结构

，

建筑面积

22,070.59

平方米

，

实际用途为商业

，

已取得西安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许可证编号

：

市房预售字第

2012062

号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对本次拟购买的紫薇

o

永和坊

1

号楼

1-3

层商业房地产出具了中和评报字

（

2014

）

第

XAV1004

号评估报告

，

其

评估结论如下

：

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持续使用前提下

，

经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

，

西安

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拟购买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的紫薇永和坊项

目

1#

楼建筑面积共

22070.59

平方米的商业房地产评估单价为

13015.00

元

/

平方米

，

价

值为

287,240,600.00

元

(

大写

：

人民币贰亿捌仟柒佰贰拾肆万零陆佰元整

)

。

四

、

项目实施主体

本次购买资产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具体实施

，

超募资金使

用实行专户管理

。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

成立时间

：

2006

年

12

月

4

日

注册地址

：

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

78

号

法定代表人

：

宋琦

注册资本

：

叁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公司下属企业的管理服务

；

以下项目均限分支机构经营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取得前置许可的

，

分支机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的零售

；

音像制品的零售

；

图书

、

期刊的零售

；

卷

烟

、

雪茄烟的零售

；

百货

，

副食品

、

粮食

（

零售

），

日杂用品

（

除烟花爆竹

）、

五金交电

、

化工原

料及产品

（

除易燃易爆危险品及专项审批

）、

建筑装饰材料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

（

除专项审批

）、

家具

、

工艺美术品

、

服装

、

鞋帽

、

纺织品的批发

、

零售

；

收购农副产

品

（

除国家规定的专项审批项目

）；

金银饰品

、

医药

、

保健食品销售

；

粮食

、

肉制品的现场加

工销售

；

面点

、

糕点

、

凉菜的现场制售

；

生肉分割

。

五

、

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适当持有合理规模的自有门店有利于公司经营的连续性

，

提高抵御经营风险的

能力

，

同时购买该项目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在重点发展区域西安区域的市场份额和综

合竞争能力

，

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

本次购买资产项目不影响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

，

对公司财务状况亦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六

、

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2014

年

1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

同意本次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购买资产的计划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

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02

）。

七

、

监事会意见

对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计划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超募资金的

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区域竞争优势

，

强化区域经营

，

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

交易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意本次超募资

金的使用计划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03

）。

八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本次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购买资产

，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区域发展的需要

，

有利于公司的连续经营和长期稳定

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影响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时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

次拟购买的资产出具了评估报告

，

遵循了公允

、

公平的原则

，

对交易对方无任何利益倾斜

行为

；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等的规定

。

因此

，

我们同意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

。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独立意见

》。

九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1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

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

2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无异议

。

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

《

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核查意见

》。

十

、

备查文件

1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独立意见

；

3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4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和评报字

（

2014

）

第

XAV1004

号评估报告

；

5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资产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71� �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2014-004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３

日以电话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传真

形式表决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

会议由董事长姜纯先生主持

。

本次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经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有效期三年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

２０１１

年

，

本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继续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

术企业

（

证书编号

：

ＧＦ２０１１３４０００４１０

，

有效期

３

年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继续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

根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规定

，

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

，

期满后

，

企业需再次提出认定申请

，

但能否复审合

格被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存在不确定性

。

本公司正处于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在编制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２

月份

、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时

，

本

着谨慎性原则

，

２０１３

年

９－１２

月份净利润按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预测

，

２０１４

年度按

２５％

的企业所得税率进行预测

。

同时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

得税费用的影响

，

也根据

２０１４

年适用税率的变化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

与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了重新计量

。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结果的不确定性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盈利预测采用

２５％

的

企业所得税率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８

号

—

所得税

》

规定

，

因适用税率的变化

，

导致企业在

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

，

企业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算

。

如果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数据测算

，

按

预期税率

２５％

重新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

，

将导致递延所得税费用较变更

前多计

７２０

万元

，

即净利润增加

７２０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合 计

按

１５％

计量

１

，

０８０ － １

，

０８０

按

２５％

计量

１

，

８００ － １

，

８００

会计估计变更差异

７２０ － ７２０

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不会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修正公

告

》

中的全年业绩预计产生影响

．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８

日的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姜纯先生

、

何凡先生

、

王刚先生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４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借款利

率参照公司目前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

，

年利率按

６％

执行

，

借款期限为一年

，

公司可根据自

身资金情况提前归还

。

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元

月

２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上述议案

。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８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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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３

日以电话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代华先生主持

。

本次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经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监事会认为

：

此次审议的关于所得税税率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

其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

、

法规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变更

》

等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更真实

、

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

是合理的

、

必要的和稳健的

。

监事会同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盈利预测采用

２５％

的企业所

得税率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８

号

—

所得税

》

规定

，

因适用税率的变化

，

导致企业在某一会

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

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算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监事会发表意见认为

：

董事会审核确认的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借

款定价公平

、

合理

。

公司借款主要用作补充流动资金

，

满足公司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

。

该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

同意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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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

１２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

一

）

变更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

二

）

变更原因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有效期三年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享受高新技术

企业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

２０１１

年

，

本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继续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

技术企业

（

证书编号

：

ＧＦ２０１１３４０００４１０

，

有效期

３

年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继续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

根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规

定

，

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

，

期满后

，

企业需再次提出认定申请

，

但能否复审

合格被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存在不确定性

。

２

、

本公司正处于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在编制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２

月份

、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时

，

本着谨慎性原则

，

２０１３

年

９－１２

月份净利润按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预测

，

２０１４

年度按

２５％

的企业所得税率进行预测

。

同时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

得税费用的影响

，

也根据

２０１４

年适用税率的变化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

与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了重新计量

。

３

、

变更事项

预期企业所得税率变化使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需要重新进行计量

，

从而

影响递延所得税费用

。

二

、

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

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的优惠所得税率

１５％

也同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终止

。

虽然本公司将再次提出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申请

，

但能否被认定具有不确定性

。

由于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将影响所得税

费用以及递延所得税的相关余额变化

，

为了更客观

、

公允

、

合理的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

依照

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

公司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

进行重新计算

。

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相关规

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要求

，

能够更准确

、

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使财

务会计信息更客观

、

真实和公允

。

三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结果的不确定性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盈利预测采用

２５％

的

企业所得税率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８

号

—

所得税

》

规定

，

因适用税率的变化

，

导致企业在

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

，

企业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算

。

如果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数据测算

，

按

预期税率

２５％

重新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

，

将导致递延所得税费用较变更

前多计

７２０

万元

，

即净利润增加

７２０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合 计

按

１５％

计量

１

，

０８０ － １

，

０８０

按

２５％

计量

１

，

８００ － １

，

８００

会计估计变更差异

７２０ － ７２０

四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

２０１３

年全年业绩预计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不会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修正公

告

》

中的全年业绩预计产生影响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

符合

《

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董事会审

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

同时也体现了会计估计的谨慎性原则

，

使财务会计信息更客观

、

真实和公允

。

变

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

、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变更的依据真实

、

可

靠

。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

六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此次审议的关于所得税税率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

其审议程序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变更

》

等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更真实

、

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

是合理的

、

必要的和稳健的

。

监事会同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盈利预测采用

２５％

的企业

所得税率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８

号

—

所得税

》

规定

，

因适用税率的变化

，

导致企业在某一

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算

。

七

、

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意见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出具

《

关于安徽精诚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

精诚铜业董事会

《

关于安徽精诚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

》

所述会计估计变更符合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

的规定

。

八

、

关于股东大会审议的安排

由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金额达到公司本年度预计净利润的

５０％

，

根据相关规定

，

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向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九

、

备查文件

（

一

）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决议

；

（

二

）

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决议

；

（

三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

（

四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审核报告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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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审议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审议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

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３

、

会议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点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

６

、

现场会议地点

：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８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２

、

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３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第三届

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

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

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信函登记地址

：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通讯地址

：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８

号

邮 编

：

２４１００８

传真号码

：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４

、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

书

。

（

２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

３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

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

４

）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

意思表决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

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１７１

；

投票简称

：“

精诚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

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委托价格

１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不同

表决意见对应的

“

委托数量

”

如下表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

票

。

（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

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等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

密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

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

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

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安徽精诚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

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四

、

其他事项

：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部门

：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

：

安徽省芜湖九华北路

８

号办公大楼五楼

邮政编码

：

２４１００８

联系电话

：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传 真

：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联 系 人

：

吕莹

（

二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

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

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日期及期限

：

备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者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

项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

４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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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４

年元月

２７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

利率参照公司目前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

，

年

利率按

６％

执行

，

借款期限为一年

，

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提前归还

。

２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股票

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

：

关联交易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

金额为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的借款利息

，

预计支付的借款利息最高不超过

１８０

万元

。

根据相

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

关联董事姜纯先生

、

何凡先生和王刚

先生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３

、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金额

，

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５

、

公司未就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向其提供担保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４６．２５％

股权

。

名 称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

：

姜纯

注册资本

：

１１

，

４３６

万元

实收资本

：

１１

，

４３６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营业期限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登记机关

：

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

（

不含贵金属

）、

黑色金属加工

、

销售

，

高科技产品开发

，

企业管理

、

咨

询

，

贸易代理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股权投资

。

近三年一期

，

楚江集团

（

合并报表

）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８７

，

２３６．９７ ３３２

，

２５３．２６ ２７０

，

０９１．５２ ２８９

，

３７３．８９

负债总额

１８０

，

７９１．０８ ２１６

，

６５８．５４ １５６

，

０９３．２８ ２０５

，

９３６．５０

股东权益

１０６

，

４４５．８９ １１５

，

５９４．７２ １１３

，

９９８．２４ ８３

，

４３７．３９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０５

，

６５２．７１ ６９１

，

７５１．６４ ７１４

，

６１６．４３ ６３２

，

５５３．４８

营业利润

－７

，

０９２．４１ －１６

，

８２３．８８ －４

，

４９６．２３ －４０１．５８

利润总额

－９９４．９４ －９

，

９６９．０５ ８

，

１３０．７６ １５

，

８４３．６３

净利润

－１

，

９８０．２９ －１２

，

４８６．７３ －５

，

０５６．０８ １３

，

８９７．９４

注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

利率参照

公司目前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

，

年利率按

６％

执行

，

公司可根据实际需求一次性或者分批

借款

，

借款期限为自首次实际放款日起一年

，

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提前归还

，

借款利息

按照实际借款天数结算

。

按照上述利率及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借款支付的利

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０

万元

。

四

、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保障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

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

合理

、

公允的原则

，

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五

、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除本次计划关联交易外

，

无其他

关联交易事项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缓解

流动资金压力

，

更好的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

。

同时

，

借款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执行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交易遵循了客观

、

公平

、

公允的原则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

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

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